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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16     证券简称：节能风电   公告编号：2015-054  

 

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投项目的 

风险提示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

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于 2015 年 4 月

13 日召开了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中节

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》等议案。公司本

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目前正处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审核阶段。根据相关审核要求，为保障投资者权益，现公司就本次非

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提示如下： 

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于“肃北马鬃山第

二风电场 A 区 20 万千瓦风电项目”、“张北绿脑包风电场二期 10万千

瓦风电场项目”、“乌鲁木齐达坂城 20 万千瓦风电项目”和“天祝县

松山滩营盘 5 万千瓦风电项目”四个风电运营项目。 

其中，“肃北马鬃山第二风电场 A 区 20 万千瓦风电项目”的项目

用地已于 2014 年 2 月获得肃国用（2014）第 127 号《中华人民共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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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国有土地使用证》；“张北绿脑包风电场二期 10 万千瓦风电场项目”

的项目用地已于 2015年 2月 25日取得河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冀政转

征函[2015]37 号《关于张北绿脑包风电场二期 100 兆瓦工程建设用

地的批复》，并已全额缴纳土地出让金，2015 年 9 月 28 日，公司与

张北县国土资源局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目前正在

办理申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相关事宜；“乌鲁木齐达坂城 20 万千瓦

风电项目”的项目用地目前已完成勘测定界工作，并取得建设用地规

划许可证，正在履行建设用地报批手续，待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局审

核完毕后报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，目前各项审批工作进展

顺利，待取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用地批复后，将及时开展

土地挂牌出让、签署土地出让合同等相关工作；“天祝县松山滩营盘

5万千瓦风电项目”的项目用地已完成勘测定界和地勘报告编制工作，

目前正在履行建设用地报批手续，报批文件已完成甘肃省国土资源厅

初审、会审，正在等待批复，目前各项审批工作进展顺利，待取得甘

肃省国土资源厅的用地批复后，将及时开展土地挂牌出让、签署土地

出让合同等相关工作。 

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肃北马鬃山第二风电场 A 区 20 万千瓦

风电项目”的项目用地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；“张北绿脑包风电

场二期 10 万千瓦风电场项目”的项目用地正在办理申领国有土地使

用权证的相关事宜；“乌鲁木齐达坂城 20 万千瓦风电项目”和“天祝

县松山滩营盘 5万千瓦风电项目”的项目用地虽目前各项审批工作进

展顺利，但在公司未取得上述 2 个募投项目建设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



 3 

权证书前，上述 2个募投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因项目建设用地不

能取得或因土地不能及时到位从而影响募投项目实施的风险。敬请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 3个募集资金投资

项目，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

公司发表意见如下：“（1）张北绿脑包风电场二期 10 万千瓦风电场项

目：已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，该项目取得国有土地使用

权证不存在法律障碍；（2）乌鲁木齐达坂城 20 万千瓦风电项目：目

前该项目正在履行建设用地报批手续，用地手续已报至乌鲁木齐市国

土资源局，待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局审核完毕后报至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国土资源厅，并取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用地批复，该项

目取得用地批复后，且履行完成土地挂牌出让、签署土地出让合同等

相关手续，即可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；根据发行人说明，预计

需要 3个月左右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；（3）天祝县松山滩营盘 5 万

千瓦风电项目：目前该项目报批文件已完成在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初

审、会审，正在等待甘肃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用地批复，该项目取得甘

肃省国土资源厅用地批复后，且履行完成土地价格评估、挂牌出让、

签署土地出让合同等相关手续，即可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；根

据发行人的说明，预计需要 2 个月左右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。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根据风力发电行业建设经验和惯例，经

风力发电开发企业提出申请，风电场所在地土地管理部门对风电场是

否符合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土地面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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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属、地类、矿产资源、地质情况等进行核查，核查确认符合当地用

地规划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后方颁发同意建设项目用地的项目用地预

审意见。风力发电企业取得项目用地预审意见，在项目核准后实施过

程中，按规定程序逐步办理相关手续，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证。发行

人上述 3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继续办理后续用地手续、取得相关土地

使用权证书不存在法律障碍。发行人尚未取得该等项目用地的土地使

用权证书不会导致该等项目无法实施，亦不会导致募集资金数额超过

项目需要量等不符合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第十条规定的情

形。” 

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

所发表意见如下：“发行人的上述 3 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继续办理上

述 3 个项目的后续用地手续、取得相关土地使用权证书不存在法律障

碍。发行人尚未取得该等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不会导致该等项

目无法实施，亦不会导致募集资金数额超过项目需要量等不符合《上

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第十条规定的情形。” 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、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11 月 10 日  


